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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 禁牧时间过长，存
在政策“一刀切”问题，当
地牧民经济生活压力严
重。

2.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达里诺尔湖周边生态环境
因旅游经营开发遭到严重
破坏。

3.达日罕乌拉山山顶
违法旅游开发，违法修路、
建设旅游设施，严重破坏
达日罕乌拉山周边生态环
境遭到。

4.达日罕乌拉苏木牧
民20000余亩草场被非法
占用。

赤峰市红山区文中镇
南大营子村林地约300亩
被人非法砍伐，种植了谷
子、黄豆，建设了大棚，房
子。

2021年，赤峰市阿鲁
科尔沁旗绍根镇登吉格嘎
查209亩集体草场被非法
开垦，破坏草原生态。

1.2016 年以来，赤峰
市巴林右旗希拉木仁苏木
沙布嘎查的 1000 余亩自
然林造到非法砍伐，被种
植了农作物。

2.2004年嘎查引进的
国家水利宜灌项目破坏了
草场，导致草场严重沙
化。

3.伊和诺尔水库建设
新坝体，违法占用牧民草
场。

赤峰市巴林右旗宝日
乌苏镇新井三组的小流域
治理项目栽种的180亩山
杏树被人砍伐后用于种植
农作物。

从2020年起，赤峰市
敖汉旗四家子镇热水汤村
约 22 亩公益林被砍伐破
坏用于修路。

赤峰市松山区大兴隆
庄村南侧漫水桥下方，有
村民在河套内采石挖沙并
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回
填。

赤峰市松山区永和矿
业没有任何环保手续非法
生产。此外，该矿砍伐了
100多亩林树。

2020 年 9月，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同兴镇义成永
村村民非法占用 3 亩耕
地、2亩集体土地，并在村
内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内
建设养牛场。该养牛场没
有任何环保设施，200 多
头牛的粪便只能排入河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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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禁牧时间过长，存在政策‘一刀切’问题，当地牧民经济生活压力严重”问题不属实。克什克腾旗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切实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和合理利
用，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克什克腾旗委政府于1998年就确立了“生态立旗”发展战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暂行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04号令），自2000
年开始，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持续实施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经过多年努力，克什克腾旗建设成为国家级生态旗。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生态保护建设成
果，旗委政府相继出台了《克什克腾旗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试行）》和《克什克腾旗（2022—2025年）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实施方案》，2个文件均明确了旗内9个苏
木乡镇为全年禁牧区，4个苏木镇为草畜平衡区；禁牧区实施全年禁牧，草畜平衡区休牧期为每年的4月1日至6月15日。上述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内蒙古自治
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内政发〔2018〕11号）《赤峰市禁牧休牧和草畜
平衡条例》等政策和法律法规精神，符合赤峰市要求及克什克腾旗实际，不存在禁牧时间过长和政策“一刀切”问题。

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政策的实施，没有对牧民经济产生明显压力。2021年，克什克腾旗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095元，较2001年提高13712元，年均增长49.57%。
同时，克什克腾旗自2011年开始已连续实施了两轮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禁牧区补贴标准分别为12元/亩/年、7元/亩/年，草畜平衡区补贴标准分别为4.03元/亩/
年、2.5元/亩/年，累计通过“一卡通”等发放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6.03亿元（其中：2011—2015年6.21亿元，2016—2020年9.82亿元），惠及全旗所有农牧民。“十四
五”期间，还将继续实施第三轮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并不断完善金融扶持、改良防疫、饲草保障“三大体系”建设，推出“兴牛贷”“育肥贷”等系列金融产品，着力解决
当地农牧民畜牧业生产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

2.关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周边生态环境因旅游经营开发遭到严重破坏”问题和“达日罕乌拉山山顶违法旅游开发，违法修路、建设旅游设施，严重破坏达日罕乌
拉山周边生态环境”这两项问题部分属实。因达日罕乌拉山山顶旅游经营开发活动包含在达里湖周边旅游经营开发活动中，所以将这两个督办反馈问题进行合并调查核实。经
查，达里湖周边旅游经营开发共有2家实施主体，分别为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以下简称“达里湖生态旅游公
司”）和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渡假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为个人独资公司，以下简称“达里湖渡假村”）。

（1）达里湖生态旅游公司自2001年以来在达里诺尔湖周边共修筑了达里诺尔宾馆、北岸售票处、停车场、木栈道、曼陀山游客中心等35处旅游基础设施。上述设施已取得
相关环评批复意见或进行了环境影响后评估备案，并且部分设施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草原征占用审核尚未办理。

（2）达里湖渡假村自1998年以来在达里湖北岸实施了达里湖度假村项目，建设木屋8座、蒙古包10座、一层砖混结构房屋8处、三层砖混结构楼房1座等设施。达里湖渡假
村已于2019年起停业至今，调查工作组在旗文旅体、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档案中调取到了该公司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

(3)达里湖周边实施的道路等旅游基础设施及经营开发建设项目，因时间跨度较长，加之政策调整变化。目前，短时间内无法对其是否违法违规作出科学精准界定。
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2000—2020年，达里湖流域68%的区域植被盖度呈增加趋势，32%的区域植被盖度保持稳定。同时，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的《达里诺

尔湖本底值判定报告》初步结论为：达里湖流域湖泊、湿地、林地、草地、沙地等生态系统类型丰富，生态用地比例超过95%，是我国多种珍稀鸟类的繁殖地和迁徙途中重要能量补
给区和集散地，湖区水质基本受自然因素影响，生态状况良好。

综上所述，达里湖周边存在旅游开发经营行为问题属实，但达里湖周边生态环境因旅游经营开发遭到严重破坏问题不属实。
3.关于“达日罕乌拉苏木牧民20000余亩草场被非法占用”问题部分属实。经工作组调查了解，达日罕乌拉苏木可利用天然草牧场面积约197万亩（国土三调数据），苏木境

内虽不存在牧民20000余亩草牧场被非法占用的问题，但部分嘎查存在草牧场边界纠纷问题，争议双方的非占有方往往称占有方为非法占用，目前，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因边
界纠纷引发的信访尚未彻底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东锡勒地区边界纠纷问题。1998年3月，克什克腾旗政府为支持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将达日罕乌拉苏木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东锡勒地区
3150亩草牧场使用权划给达日罕总校。2005年8月，因上述地区3150亩草牧场权属争议，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政府依法作出裁决（《关于达里嘎查和贡格尔嘎查东锡勒
部分有纠纷草牧场边界处理的文件》达政发〔2005〕15号），将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东锡勒地区有争议的3150亩草牧场所有权裁定给达里嘎查，贡格尔嘎查少部分牧民持有异
议，多年来始终以“达日罕总校非法占用贡格尔嘎查草牧场”为由进行上访。经调查，目前争议地区的3150亩草牧场使用权仍在达日罕总校，2006年5月以来，达日罕总校将上
述草牧场部分租赁给达里湖生态旅游公司使用。

二是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西沙窝地区边界纠纷问题。针对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西沙窝子组草牧场权属争议问题（信访人反映该争议地区草牧场面积为10700亩，经工作组实地勘察测量
面积为7889.43亩），2020年，克什克腾旗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关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贡格尔嘎查与达里嘎查草牧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克政字〔2020〕166号），明确“对贡格尔嘎查与达里嘎查争
议边界原则上走向不变，对李富贵努图嘎至阿其宝日段的边界进行调整，重新确定GPS坐标点，以新坐标点为双方的界线，界线南侧归属贡格尔嘎查，界线北侧归属达里嘎查”。贡格尔嘎查16户牧
民和达里嘎查不服此决定，于是向赤峰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2021年3月12日，赤峰市政府下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赤政复决字〔2020〕157号），维持克什克腾旗政府的处理决定；2021年4月
22日，贡格尔嘎查16户牧民不服赤峰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向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之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赤峰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和克什克腾旗政府的处理决
定。目前，达日罕乌拉苏木政府已将此边界纠纷问题调查情况报告上报克什克腾旗政府申请裁定。

1.关于“赤峰市红山区文中镇南大营子村林地约300亩被人非法砍伐”问题部分属实。3月31日，调查组现场调查，并走访周边群众，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经调查组综合研
判，投诉人举报问题的涉案地块与2019年10月17日原红山区森林公安局立案侦查的涉案地块为同一地块，该地块位于南大营子村十二组北沟河套两侧。

2019年10月14日，原红山区森林公安局接到红山区纪委《信访转办函》“2019年春，齐某某在红山区文钟镇南大营子村十二组毁林80余亩”。2019年10月17日，原红山
区森林公安局对该举报线索立案侦查，经举报人指认和第三方测量，实际涉案面积为115.2亩。涉案地块涉及农户18户，其中15户均主张其涉案地块土地性质为耕地，出具了
1997年的第二轮耕地承包合同；其余3户均主张各自涉案地块土地性质涉及耕地和荒地，并称耕地承包合同在第二轮确权时被原村委会收回，但经属地核实，查无档案。因上述
18户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记载不清，档案残损缺失，且涉案区域地类复杂，土地相互交错，无法确定各户土地的土地性质。目前，红山区政府已责令自然资源分局牵头，会同农
水局、林草分局和文钟镇政府组建工作专班，裁定上述18户涉案地块的土地性质后，由红山区公安分局依法侦办。

2.关于“种植了谷子、黄豆，建设了大棚，房子”问题属实。3月31日，红山区林草分局、自然资源分局、公安分局和文钟镇政府联合对涉案地块现场查勘：现场已被平整，地面
建设了大棚、房子，无林木，有谷物种植痕迹。

关于“2021年，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登吉格嘎查209亩集体草场被非法开垦，破坏草原生态”问题属实。4月1日，调查工作组赴绍根镇登吉格嘎查进行调查走访，通过与镇嘎
查两级干部、部分党员和村民代表沟通了解，确认投诉人反映的问题是2021年已调查处理过的现任登吉格嘎查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拉木斯色楞失职致使草原遭到破坏问题。

事实经过：2021年10月12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以一般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经分析研判，认为现任登吉格嘎查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拉木斯色楞在流转耕地时，未按已确权
的4855.45亩面积指定四至，疏忽大意简单以围栏为界，致使209.61亩草原（其中，134.73亩天然牧草地、74.88亩人工牧草地）遭到破坏。2021年10月29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
局将拉木斯色楞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旗纪委。2021年11月2日，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将该案件移送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日，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检察院经审查
后认为：本案在卷证据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拉木斯色楞具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非法占用草原的违法行为，不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构成的主、
客观要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2月2日对拉木斯色楞作出了不予起诉
决定（阿检刑不诉〔2021〕51号不起诉决定书）。2022年3月4日，阿鲁科尔沁旗纪委因拉木斯色楞指定土地边界时，未按现有实际面积进行指定，致使209.61亩草原遭到破坏，
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22年4月1日，绍根镇党委决定对拉木斯色楞予以暂停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限期反省整改。目前，阿鲁科尔沁旗已责成绍根镇协调
承包方出具恢复植被承诺书，将于近期通过免耕补播多年生牧草方式恢复植被。

1.关于“2016年以来，赤峰市巴林右旗希拉木仁苏木沙布嘎查的1000余亩自然林造到非法砍伐，被种植了农作物”问题不属实。经工作组调查走访村干部及农牧民群众和
实地勘察，综合研判认为，投诉人所反映的地块位于西拉沐沦苏木沙布嘎嘎查哈达图小组，东侧为额日黑巴特尔耕地，南侧为团结小组耕地，西侧为敖包小组耕地和林地，北侧为
希呼日耕地、阿拉坦傲都和布和希日木草场，面积为836亩，经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比对，此地块属于非林地。通过走访群众和查阅《沙
布嘎嘎查哈达图小组全体村民会议记录》，证明该地块于1992年开始已经进行耕种，并于2018年经巴林右旗政府确权为耕地。因此不存在“2016年以来，赤峰市巴林右旗希拉
木仁苏木沙布嘎查的1000余亩自然林造到非法砍伐，被种植了农作物”的情况。

2.关于“2004年嘎查引进的国家水利宜灌项目破坏了草场，导致草场严重沙化”问题部分属实。通过实地勘测及调取查阅水利项目档案，巴林右旗政府2004年以来未在西
拉沐沦苏木沙布嘎嘎查实施过引洪淤灌项目（即投诉人反映的国家水利宜灌项目），因此，不存在因实施国家引洪淤灌项目破坏草场的情况。但经调查走访村干部及农牧民群众
发现，存在个人引水淤地的行为（改造后土地经政府审批后，可列为耕地），地块1位于西拉沐沦苏木沙布嘎嘎查哈达图小组北，2004年引西拉沐沦河河水淤地，并于2005至
2007年耕种三年，2008年后未再耕种，当前地块现状为草地，不存在沙化现象。地块2位于沙布嘎嘎查胜利小组南，2006年引西拉沐沦河河水淤地，但未耕种，因近年西拉沐沦
苏木地下水位上升，此地块现已形成季节性沼泽，不存在沙化现象。此项问题涉及的两个地块，2006年以前均为滩涂未利用地，不涉及非法占用草原行为。

3.关于“伊和诺尔水库建设新坝体，违法占用牧民草场”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1995年4月25日，巴林右旗政府印发了《关于益和诺尔渔场承包问题的现场办公会议纪
要》（右政办发〔1995〕第15号），明确了该渔场（后更名为益和诺尔水库）与当地群众草场的边界线，新建坝体沿水库边界线内侧建设。2010年图某等38人针对草场权属争议分
别向赤峰市政府和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2011年3月17日，赤峰市政府出具复议决定书（赤政复决字〔2010〕50号），驳回了图某等人的行政复议申
请。2011年7月4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行政判决书（〔2011〕赤行初字第12号），驳回了图某等人的法律诉讼请求。2011年11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行政裁定书（〔2011〕内行终字第104号），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图某等人的法律诉讼请求，维持了原有的划界。综合上述情况，不存在违法占用牧民草场的问题。

关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宝日乌苏镇新井三组的小流域治理项目栽种的180亩山杏树被人砍伐后用于种植农作物”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组现场核查、走访群众，与村委会进
行核实，对投诉人反映地块情况进行详细了解，投诉人举报地块属宝日勿苏镇敖包吐嘎查、宝日勿苏嘎查农牧民土地，原地类为耕地和林地。通过技术人员实地测量，投诉人反
映地块实际面积为199.51亩，分为三个地块（地块1东侧为耕地、南侧为山杏林、西侧为山杏林、北侧为道路；地块2东侧为耕地、南侧为耕地、西侧为山杏林、北侧为耕地；地块3
东侧为山杏林、南侧为山杏林、西侧为耕地、北侧为耕地），地块现状均为耕地，调查组实地了解，2021年该地块种植农作物葵花。通过与水利项目比对，该地块不在小流域治理
项目区内。经与《2019年度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比对，林地面积为7.30亩（无立木林地4.05亩，灌木林地3.25亩），耕地面积为192.21亩（已确权）。经第三方鉴定公司
进行现场调查，存在对林地原有植被造成毁坏情况，破坏林地面积为7.30亩（无立木林地4.05亩，灌木林地3.25亩），被毁坏林地于2017年开始被逐年破坏，但未对林木种植条件
造成严重破坏，达到行政处罚标准。目前，巴林右旗公安局正在进行调查。

关于“赤峰市四家子镇热水汤村约22亩公益林被砍伐破坏用于修路”问题基本属实。3月31日下午，敖汉旗林草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到四家子镇热
水汤村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确定举报问题是，2020年内蒙古禾为贵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敖汉旗四家子镇热水汤村建设“敖谷香田园综合体项目”时，在没有办理使用
林地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违规占用林地修路。4月1日，敖汉旗林草局对占用的林地进行了GPS定位，通过与2020年度林保图核对，确定修路占用林地10.16亩，其中，国家级重
点公益林9.44亩，用材林0.72亩。4月2日，敖汉旗林草局将该案线索移送敖汉旗公安局。4月5日，敖汉旗公安局对该违法占用林地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关于“赤峰市松山区大兴隆庄村南侧漫水桥下方，有村民在河套内采石挖沙并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回填”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的“赤峰市松山区大兴隆庄村南侧漫
水桥”为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大兴隆庄村昭苏河河段。

调查组详细查阅了昭苏河当铺地满族乡大兴隆庄段采石挖砂情况，经查阅资料，范某某（外号“范二子”）2010年至2012年4月8日间未采沙卖砂，2012年4月9日取得松山
区水利局颁发的采砂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4月9日，其在召苏河河道大兴隆庄河段（即投诉人反映河段）内采砂卖砂。2013年4月10日到2016年5月31日期间范某未采砂
卖砂。2016年6月1日，范某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河道采砂许可，有效期至2017年5月31日，在此河段内采砂卖砂。2017年6月，采砂许可到期，范某某用赤峰商贸物流城永
泰园小区的基础开挖砂石土而未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回填。

经现场实地查看，目前，松山区大兴隆庄村南侧漫水桥下方正在实施昭苏河治理工程，该工程于2021年12月8日开工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该工程疏浚长度8.7
公里，主要工程量为清基及杂填土清理41.13万立方，土方开挖46.33万立方，土方填筑17.29万立方。因挖方量远大于填方量，故填筑全部用开挖的河道砂石土进行填筑，土方
开挖的方量除用于土方填筑处，多余的土方及清基和杂填土全部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厂进行处理，不存在“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回填”现象。为进一步核实工程回填用料情况，
松山区水利局现场要求施工单位对回填料开挖核实，2022年4月4日，随机选取4个点位，进行开挖，开挖深度1.5米，开挖后，确未发现挖坑内存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调查
组随后进行随机入户走访当地群众崔某某等人，均表示漫水桥下方近几年来没有发现采石挖砂行为。目前，现场未发现砂坑，无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1.关于“赤峰市松山区永和矿业没有任何环保手续非法生产”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并调阅相关档案，投诉人反映的永和矿业实为赤峰永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只
有一处采矿项目，即松山区猴头沟矿区炭质泥岩60万吨/年（2000吨/日）项目。该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获得原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赤峰永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
猴头沟矿区炭质泥岩60万吨/年（2000吨/日）采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赤环审字〔2012〕118号）。该项目自2013年初开工，到2013年6月底停止建设，至今未建成，
不具备验收条件，也未进行过采矿作业。

2.关于“该矿砍伐了100多亩林树”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并调阅相关档案，2018年11月，永合矿业委托公司副经理宋某某进行矿区治理，在此过程中存在破坏林树情况。
经实地测量，涉案地块面积共计40.33亩，其中林地面积9.32亩，林种为防护林，其余均为工矿用地。2019年6月25日案件移送松山区检察院，同年11月，松山区法院判处永合
矿业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处罚金七万元；宋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经现场核查并调阅相关档案，毁坏的林地已恢复原貌，松山区城子乡政府于
2020年5月验收通过。

1.关于“2020年9月，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同兴镇义成永村村民非法占用3亩耕地、2亩集体土地，并在村内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内建设养牛场”问题部分属实。经查，举报人
反映的养牛场为贾某某养殖场，位于克什克腾旗同兴镇义成永村义成永组，于2020年9月开工建设，负责人为贾某某。该养殖场占地面积5.92亩（其中，天然牧草地4.42亩、耕
地0.94亩、村庄用地0.56亩）；其中，非法占用面积3.68亩（其中，天然牧草地2.93亩、耕地0.75亩），均为集体土地。经现场核查并套图比对自然资源局“三区三线”划定范围，该
养牛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内。4月4日，经克什克腾旗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4月5日，同兴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该养牛场违建部
分启动执法程序，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并恢复土地原状。

2.关于“养牛场没有任何环保设施，200多头牛的粪便只能排入河里”问题不属实。经查，该养牛场牛舍地面全部硬化，配套建有30立方米污水收集池和约600立方米粪便
收集池。2020年12月7日，该养牛场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完成备案，备案编号2020150425000000160。养牛场建成后，因贾某某家庭和邻里矛盾影响，未能
开展正常的畜牧业生产活动，该养牛场所饲养的肉牛已于2021年11月转运至林西县统布镇饲养，现该养牛场由贾某某的哥哥暂用，饲养23头肉牛，每天约产生700公斤粪便，
由农户自行清理到堆粪场堆沤发酵后作为有机肥料还田。克什克腾旗水利局近期对河道实地航拍，并查询了历年针对“河湖四乱”开展的春季行动检查结果，以及同兴镇政府定
期巡河情况，未发现该养殖场将牲畜粪便排入河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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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截至 4 月 5 日
未办结。

一是按照《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业厅关于印发落实〈未履
行审核审批手续征占用草原
项目整改意见〉工作方案的通
知》（内农牧草发〔2018〕167
号），对达里湖周边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符合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的，及时开展组卷
报批工作，2022年 12月底前
完成手续补办工作，逾期未完
成的依法予以拆除；对不符合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依法
限期拆除，并制定植被恢复方
案，恢复草原植被。二是积极
依法合规加快达日罕乌拉苏
木达里嘎查与贡格尔嘎查西
沙窝地区边界纠纷裁决，切实
维护地区和谐稳定，预计
2022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

上述问题截至 4 月 5 日
未办结。下一步，待红山区公
安分局委托第三方出具土地
毁坏鉴定意见后，对违法行为
依法严肃处理，限时完成土地
恢复，预计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办结。

上述问题于 4 月 5 日阶
段性办结。下一步，阿鲁科尔
沁旗将督促涉案地块现承包
方尽快对植被进行恢复，确保
在2022年 5月 15日前复绿，
完成整改。

上述问题于 4 月 4 日办
结。

该项问题于 4 月 5 日阶
段性办结。下一步，巴林右旗
委政府将督促公安机关于 5
月 10日前，依法依规对涉嫌
毁林人员进行查处。

上述问题截至 4 月 5 日
未办结。敖汉旗公安局针对
违法占用林地问题进行立案
调查。下一步，敖汉旗委政府
将督促公安局加快侦办速度，
力争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前
结案。

上述问题于 4 月 4 日办
结。松山区政府将继续认真
开展河道监管工作，防止出现
非法采砂和乱排行为。

上述问题于 4 月 4 日办
结。松山区委政府将加大建
设项目执法力度，杜绝未批先
建情况发生。同时，加大林地
日常巡查监管，及时严肃查处
发现违法行为。

上述问题于 4 月 5 日阶
段性办结。克什克腾旗政府
将继续高度关注此案整改工
作，责成同兴镇综合行政执法
局督促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
如当事人拒不履行义务，则由
同兴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
申请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法律程序用时情况，养牛
场违建拆除及土地恢复工作
预计2022年 11月 30日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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